
二 零 一 一 年 七 月 十 二 日  
討 論 文 件  
 
 

立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擬 議 《 除 害 劑 (修 訂 )條 例 》  

 
 
目 的  
 

本 文 件 旨 在 就 擬 議 的 《 除 害 劑 (修 訂 )條 例 》 徵 詢 委

員 意 見 。 修 訂 條 例 的 目 的 ， 是 使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( 香 港 特

區 )能 夠 履 行 《 關 於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的 斯 德 哥 爾 摩 公 約 》

(《 斯 德 哥 爾 摩 公 約 》 )及 《 關 於 在 國 際 貿 易 中 對 某 些 危 險

化 學 品 和 農 藥 採 用 事 先 知 情 同 意 程 序 的 鹿 特 丹 公 約 》(《 鹿

特 丹 公 約 》 )所 訂 的 責 任 ， 並 藉 此 改 善 《 除 害 劑 條 例 》 (第

133章 )的 若 干 條 文 。  
 
 
背 景  
 
現 時 對 除 害 劑 的 管 制  
 
2 .   政 府 十 分 重 視 安 全 和 正 確 使 用 除 害 劑 。 現 時 ， 香 港

除 害 劑 的 輸 入 、 生 產 、 售 賣 和 供 應 均 受 第 133 章 規 管 。 有

關 條 文 由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(漁 護 署 )負 責 執 行 。 所 有 打 算 在

香 港 售 賣 的 除 害 劑 均 須 向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署 長 ( 漁 護 署 署

長 )註 冊 。 根 據 第 133 章 第 4 條 ， 漁 護 署 署 長 須 備 存 除 害

劑 註 冊 紀 錄 冊 ， 其 中 －  
 

( i )   第 I 部 須 載 有 一 份 所 有 無 須 經 任 何 處 理 或 工 序 而 可

供 即 時 使 用 和 作 為 一 般 家 居 用 途 的 除 害 劑 的 列 表 ；

及  
 
( i i )  第 I I 部 須 載 有 一 份 所 有 其 他 除 害 劑 的 列 表 。 這 些 除

害 劑 實 際 上 主 要 用 作 專 業 及 園 藝 用 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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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 事 實 上 ， 漁 護 署 只 會 註 冊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(世 衞 )歸 類

為 低 或 中 度 毒 性 的 除 害 劑， 並 會 對 其 零 售 的 劑 型 及 濃 度 水

平 施 加 限 制 。 至 於 世 衞 歸 為 劇 毒 類 的 除 害 劑 ， 則 不 准 註

冊 。 漁 護 署 定 期 檢 討 所 有 註 冊 除 害 劑 ， 當 中 會 考 慮 它 們 對

環 境 及 人 類 的 不 良 影 響 。  
 
4 .   除 了 註 冊 外，漁 護 署 署 長 在 第 133章 下 透 過 牌 照 及 許

可 證 制 度 對 除 害 劑 實 行 嚴 格 的 管 制 。 就 註 冊 除 害 劑 而 言 ，

根 據 第 133章 第 7(1)條，除 非 根 據 漁 護 署 署 長 發 出 的 牌 照 ，

否 則 任 何 人 不 得 輸 入、製 造、售 賣 或 供 應 任 何 註 冊 除 害 劑。 
 
5 .   至 於 未 經 註 冊 除 害 劑 ， 根 據 第 133章 第 8(1)條 ， 除 非

根 據 漁 護 署 署 長 發 出 的 許 可 證 ， 否 則 任 何 人 不 得 — 
 

(a)  將 任 何 未 經 註 冊 除 害 劑 輸 入 香 港 或 安 排 將 任 何 未 經

註 冊 除 害 劑 輸 入 香 港 ；  
 
(b)  製 造 任 何 未 經 註 冊 除 害 劑 ；  
 
(c )  售 賣 、 要 約 售 賣 或 為 售 賣 而 展 示 任 何 未 經 註 冊 除 害

劑 ；  
 
(d)  供 應 或 要 約 供 應 任 何 未 經 註 冊 除 害 劑 ； 或  
 
(e )  管 有 任 何 未 經 註 冊 除 害 劑 。  

 
二 零 零 七 年 的 公 眾 諮 詢  
 
6 .  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， 當 時 的 衞 生 福 利 及 食 物 局 就 一 系 列

修 訂 第 133 章 的 立 法 建 議 進 行 了 公 眾 諮 詢 工 作。 除 了 使 香

港 特 區 能 夠 履 行《 斯 德 哥 爾 摩 公 約 》及《 鹿 特 丹 公 約 》(兩

條 公 約 ) 所 訂 的 責 任 之 外 ， 當 時 的 建 議 也 旨 在 引 入 產 品 註

冊 制 度 及 使 用 者 管 制 計 劃。 本 事 務 委 員 會 也 在 二 零 零 七 年

二 月 十 三 日 的 會 議 上 獲 諮 詢 有 關 建 議。委 員 當 時 注 意 到 建

議 對 業 界 的 影 響 ， 促 請 政 府 當 局 考 慮 收 集 到 的 意 見 ， 平 衡

業 界 和 公 眾 的 利 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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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品 註 冊 制 度  
 
7 .   根 據 當 時 建 議 的 產 品 註 冊 制 度 ， 漁 護 署 署 長 備 存 的

註 冊 記 錄 冊 (上 文 第 2 段 )將 被 分 為 兩 類 除 害 劑 產 品 ， 即 一

般 和 受 限 制 除 害 劑。 一 般 除 害 劑 可 被 一 般 市 民 大 眾 作 一 般

及 家 居 用 途， 而 受 限 制 除 害 劑 則 只 可 由 使 用 者 管 制 計 劃 下

的 已 受 訓 人 員 在 得 到 漁 護 署 許 可 下 施 用 (見 下 文 第 9 段 )。

在 產 品 註 冊 制 度 下 ， 除 害 劑 供 應 商 須 提 供 詳 細 資 料 ， 以 反

映 除 害 劑 產 品 的 毒 性 、 持 久 性 、 使 用 模 式 及 對 環 境 與 健 康

的 潛 在 危 害 。  
 
8 .  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的 公 眾 諮 詢 期 間 ， 許 多 引 進 除 害 劑 產

品 在 本 港 銷 售 的 本 地 除 害 劑 供 應 商 表 示， 他 們 無 法 提 供 產

品 註 冊 所 需 的 技 術 資 料，因 為 只 有 外 國 製 造 商 才 備 有 這 些

資 料 。 因 此 ， 他 們 將 無 法 在 建 議 的 產 品 註 冊 制 度 下 為 他 們

的 除 害 劑 產 品 註 冊 。 由 於 本 港 極 為 依 賴 進 口 的 除 害 劑 產

品 ， 供 應 商 擔 心 ， 設 立 產 品 註 冊 制 度 會 在 無 意 間 導 致 本 地

市 場 出 售 的 除 害 劑 產 品 數 目 急 劇 下 跌 。  
 
使 用 者 管 制 計 劃  
 
9 .   根 據 當 時 的 使 用 者 管 制 計 劃 ， 為 規 管 使 用 除 害 劑 ，

將 推 行 以 下 措 施 －  

 
( i )   向 施 用 除 害 劑 服 務 提 供 者 (即 防 治 蟲 害 公 司 ) 簽 發 牌

照 ；  
 
( i i )  要 求 除 害 劑 施 用 者 接 受 強 制 培 訓 並 登 記 ； 及  
 
( i i i )  只 許 已 受 訓 人 士 使 用 受 限 制 除 害 劑 。  

 
10 .  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的 公 眾 諮 詢 期 間，我 們 收 到 以 下 意 見： 
 

( i )  有 意 見 關 注 到 ， 發 牌 規 定 或 會 導 致 規 模 細 小 的 防 治

蟲 害 公 司 因 經 營 成 本 高 而 被 迫 結 業 ；  
 

( i i )  施 用 除 害 劑 的 現 職 從 業 員 擔 心 ， 他 們 當 中 有 不 少 人

將 因 培 訓 要 求 過 高 而 未 能 登 記 ；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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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有 意 見 也 關 注 到 ， 是 否 有 適 合 的 培 訓 課 程 提 供 予 年

老 農 戶 及 教 育 水 平 低 的 人 士 。  
 
經 改 善 的 方 法  
 
11 .   我 們 的 政 策 目 標 依 然 是 確 保 安 全 及 正 確 使 用 除 害

劑 。 考 慮 到 收 集 到 的 意 見 、 現 時 第 133 章 的 註 冊 制 度 的 有

效 性 ， 以 及 業 界 近 期 的 發 展 ， 我 們 已 決 定 採 用 下 述 的 經 改

善 方 法 ， 以 達 致 我 們 的 政 策 目 標 －  
 

( i )  漁 護 署 會 繼 續 確 保 註 冊 除 害 劑 可 供 公 眾 安 全 使 用 。

至 於 非 註 冊 除 害 劑 ， 漁 護 署 可 利 用 許 可 證 制 度 ， 確

保 只 有 受 過 訓 練 的 專 業 人 士 才 可 處 理 它 們 。 事 實 證

明 ， 透 過 現 行 的 註 冊 制 度 確 保 正 確 及 安 全 使 用 除 害

劑 卓 有 成 效 ， 根 據 衞 生 署 近 年 所 做 的 一 個 為 期 三 年

的 研 究 ， 涉 及 使 用 除 害 劑 的 事 故 只 屬 輕 微 且 數 目 很

少 ；  
 

( i i )  漁 護 署 亦 會 繼 續 致 力 協 助 業 界 提 升 使 用 除 害 劑 的 水

平 ， 當 中 包 括 －  

 
(a )  為 施 用 除 害 劑 的 從 業 員 設 計 合 適 的 訓 練 課 程 綱

要 。 在 這 方 面 ， 我 們 注 意 到 近 年 已 受 訓 防 治 蟲 害

人 員 的 比 例 已 從 二 零 零 七 年 的 10%，上 升 至 二 零

一 零 年 的 59%；  
 
(b)  與 業 界 共 同 協 作 ， 為 防 治 蟲 害 公 司 及 人 員 、 體 育

用 途 草 地 管 理 人 員 及 本 地 農 民 等 不 同 界 別 設 立

工 作 守 則 ； 以 及  
 
(c )  透 過 教 育 單 張 及 網 站 資 訊，加 深 市 民 對 安 全 及 正

確 使 用 除 害 劑 的 認 識 。  
 
12 .   我 們 相 信，上 文 第 11 段 所 述 的 經 改 善 方 法，將 可 在

照 顧 業 界 最 新 情 況 的 同 時， 更 適 當 地 滿 足 保 障 公 眾 安 全 的

需 要 ， 免 受 不 當 使 用 除 害 劑 的 影 響 。 經 改 善 的 方 法 並 不 需

要 修 改 法 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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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斯 德 哥 爾 摩 公 約 》 及 《 鹿 特 丹 公 約 》  
 
13 .   為 保 障 人 類 健 康 和 保 護 環 境 ， 兩 條 公 約 均 處 理 有 毒

化 學 品 ， 其 中 一 些 是 除 害 劑 ， 或 是 用 作 製 造 除 害 劑 的 中 間

體 。《 斯 德 哥 爾 摩 公 約 》旨 在 限 制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1的 製

造 、 使 用 、 出 口 和 進 口 ， 以 期 最 終 消 除 該 等 污 染 物 。 《 鹿

特 丹 公 約 》旨 在 透 過 “事 先 知 情 同 意 程 序 ” 2，規 管 特 定 有 毒

化 學 品 的 國 際 貿 易 。  
 
14 .   《 斯 德 哥 爾 摩 公 約 》 在 二 零 零 四 年 五 月 十 七 日 生

效 ， 管 制 22 種 化 學 品 ， 其 中 15 種 為 除 害 劑 3。 自 二 零 零 四

年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起，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把 該 公 約 的 適 用 範 圍 伸

延 至 香 港 特 區 。 《 鹿 特 丹 公 約 》 在 二 零 零 四 年 二 月 二 十 四

日 生 效 ， 管 制 25 種 除 害 劑 、 4 種 極 為 有 毒 除 害 劑 製 劑 和

11 種 非 除 害 劑 工 業 化 學 品。公 約 自 二 零 零 五 年 六 月 二 十 日

起 適 用 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； 二 零 零 八 年 八 月 二 十 六 日 ， 該

公 約 的 適 用 範 圍 伸 延 至 香 港 特 區 。  
 
15 .   目 前 ， 兩 條 公 約 規 管 的 所 有 除 害 劑 均 沒 有 在 香 港 註

冊 。 除 非 得 到 由 漁 護 署 署 長 根 據 第 133 章 發 出 的 許 可 證 ，

否 則 任 何 人 不 得 輸 入 、 製 造 、 供 應 、 售 賣 或 管 有 任 何 未 經

註 冊 除 害 劑 。 因 此 ， 兩 條 公 約 規 管 的 有 關 除 害 劑 的 貿 易 量

極 少 。 過 去 五 年 ， 本 港 只 有 五 項 轉 運 活 動 涉 及 兩 條 公 約 所

列 的 除 害 劑 。  
 
16 .   根 據 法 律 意 見 ， 為 了 使 香 港 特 區 能 夠 履 行 兩 條 公 約

所 訂 的 責 任 ， 我 們 有 需 要 適 當 地 修 訂 有 關 條 例 ， 以 遵 行 兩

條 公 約 內 有 關 除 害 劑 的 規 定 4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是 一 組 人 類 合 成 的 化 學 物 質 ， 具 有 毒 性 、 難 以 降 解 、 生

物 累 積 性 ， 藉 由 空 氣 、 水 和 遷 徙 物 種 作 跨 越 國 際 邊 界 的 遷 移 ， 並 沈 積 在 遠

離 其 排 放 地 點 的 地 區 ， 隨 後 在 當 地 的 陸 域 或 水 域 生 態 系 統 中 蓄 積 。  
2 出 口 方 在 出 口 受 管 制 除 害 劑 或 化 學 品 前 ， 須 要 事 先 獲 得 入 口 方 同 意 。  
3 在 這 1 5 種 除 害 劑 中 ， 有 6 種 近 期 才 被 納 入 公 約 ， 而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尚 未

對 此 作 出 同 意 。 在 這 情 況 下 ， 就 《 斯 德 哥 爾 摩 公 約 》 而 言 ， 我 們 現 時 提 出

對 法 例 的 修 訂 只 會 處 理 其 中 的 9 種 除 害 劑 。  
4 當 第 133 章 的 修 訂 法 例 通 過 後 ， 兩 條 公 約 覆 蓋 的 與 除 害 劑 有 關 的 有 毒 化 學 品

將 會 受 到 管 制 。 至 於 兩 條 公 約 下 非 除 害 劑 相 關 的 有 毒 化 學 品 ， 其 入 口 、 出 口 、

生 產 及 使 用 則 已 受 《 有 毒 化 學 品 管 制 條 例 》 ( 第 5 9 5 章 ) 規 管 。 該 條 例 由 環

境 保 護 署 負 責 執 行 ，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七 月 開 始 全 面 實 施 。  



 - 6 -

 
擬 議 《 除 害 劑 (修 訂 )條 例 》  
 
17 .   為 了 使 香 港 能 夠 履 行 兩 條 公 約 所 訂 的 責 任 ， 我 們 建

議 對 第 133章 作 出 修 訂 ， 讓 漁 護 署 署 長 可 根 據 第 133章 ， 按

與 兩 條 公 約 所 訂 的 責 任 相 符 的 方 式 ， 行 使 其 酌 情 權 。  
 
18 .   我 們 會 在 第 133章 制 定 新 附 表，具 體 列 明 兩 條 公 約 所

規 管 的 除 害 劑 。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可 不 時 對 該 附 表 作 出 修

訂 ， 而 在 指 定 某 些 除 害 劑 為 “ 附 表 除 害 劑 ＂ 或 將 之 移 除

時 ， 會 參 考 兩 條 公 約 所 訂 明 的 準 則 。  
 
19 .   任 何 人 如 欲 輸 入、製 造、售 賣、供 應、管 有、出 口 、

使 用 及 轉 運 (《 進 出 口 條 例 》 (第 60章 )第 2條 所 指 航 空 轉 運

貨 物 除 外 ) 5“ 附 表 除 害 劑 ＂ ， 必 須 藉 申 領 許 可 證 事 先 取 得

漁 護 署 署 長 的 批 准 。  
 
20 .   兩 條 公 約 訂 有 若 干 豁 免 。 遵 循 兩 條 公 約 的 做 法 ， 我

們 建 議 訂 明 如 “ 附 表 除 害 劑 ＂ 的 劑 量 不 大 可 能 對 人 類 健

康 或 環 境 構 成 影 響 ， 並 只 用 作 實 驗 室 規 模 的 研 究 、 化 學 分

析 或 作 為 參 照 標 準，則 不 受 第 133章 規 管。根 據 相 同 原 因 ，

我 們 進 一 步 建 議 把 有 關 的 豁 免 擴 展 至 所 有 除 害 劑 。直 至 目

前 為 止 ，並 沒 有 和 用 作 類 似 實 驗 室 研 究 用 途 的 除 害 劑 相 關

的 牌 照 及 許 可 證 曾 獲 批 准 或 發 出 。 在 法 例 中 訂 明 有 關 豁

免 ， 有 助 於 科 學 研 究 ， 同 時 不 會 影 響 人 類 健 康 。  
 
21 .   我 們 亦 會 藉 此 機 會，改 善 第 133章 的 若 干 條 文，包 括： 
 

( i )  就 漁 護 署 署 長 根 據 第 133 章 所 作 的 任 何 決 定 ， 把 上

訴 聆 訊 機 關 由 行 政 長 官 改 為 行 政 上 訴 委 員 會 。 行 政

上 訴 委 員 會 是 根 據 《 行 政 上 訴 委 員 會 條 例 》 (第 442
章 )成 立 的 獨 立 法 定 組 織。這 項 修 訂 可 讓 由 非 官 方 成

員 組 成 的 獨 立 組 織 聆 聽 上 訴 ；  
 
( i i )  更 新 第 133 章 第 15(3)條 的 執 法 權 力 ； 及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“航 空 轉 運 貨 物 ” (a i r  t r ansh ipmen t  ca rgo)  指 在 進 口 及 托 運 出 口 時 均 是 以 飛 機 運

載 的 轉 運 貨 物 ， 而 其 自 進 口 至 出 口 的 期 間 一 直 是 留 在 機 場 貨 物 轉 運 區 的 。 當

局 的 政 策 目 標 ， 是 把 航 空 轉 運 貨 物 當 作 過 境 貨 物 ， 而 過 境 貨 物 並 不 包 括 在 擬

議 的 法 例 修 訂 範 圍 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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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把 除 害 劑 容 器 的 過 時 棱 紋 規 定 6刪 除，以 利 便 業 界 營

商 。 由 於 垂 直 棱 紋 及 溝 紋 凹 槽 已 成 為 食 物 容 器 的 普

遍 特 徵 ， 有 關 規 定 已 無 法 有 效 區 分 除 害 劑 及 非 除 害

劑 產 品 。  
 
諮 詢 業 界  
 
22 .   為 評 估 業 界 對 上 述 修 訂 的 意 見 ， 漁 護 署 已 在 二 零 一

一 年 五 月 及 六 月 為 相 關 持 份 者 舉 行 三 次 簡 介 會， 並 諮 詢 五

間 相 關 機 構 ， 分 別 為 蟲 害 控 制 從 業 員 協 會 、 殺 蟲 業 協 會 、

華 南 草 坪 經 理 協 會、 香 港 清 潔 商 會 及 新 界 蔬 菜 產 銷 合 作 社

有 限 責 任 聯 合 總 社 。 上 述 五 個 機 構 均 支 持 擬 議 的 修 訂 ， 及

上 文 第 11段 所 述 的 經 改 善 的 方 法 。 由 於 兩 條 公 約 所 規 管 的

除 害 劑 並 無 在 香 港 註 冊，我 們 預 期 對 業 界 的 影 響 是 微 不 足

道 的 。  
 
未 來 路 向  
 
23 .   在 聽 取 委 員 的 意 見 後 ， 我 們 會 向 持 份 者 進 行 另 一 輪

諮 詢 ， 然 後 向 立 法 會 提 交 擬 議 的 《 除 害 劑 (修 訂 )條 例 》 。  
 
 
徵 詢 意 見  
 
24 .   請 委 員 就 上 述 各 項 建 議 提 供 意 見 。  
 
 
 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 
 
二 零 一 一 年 七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《 除 害 劑 規 例 》 ( 第 1 3 3 A 章 ) 第 11 ( 1 ) ( c ) ( i i ) 條 列 出 一 系 列 規 定 ， 當 中 包 括

持 牌 人 不 得 以 零 售 方 式 或 以 準 備 好 作 零 售 售 賣 或 供 應 的 方 式 售 賣 ， 要 約 售

賣 、 為 售 賣 而 展 示 或 供 應 任 何 註 冊 除 害 劑 ， 除 非 其 容 器 由 玻 璃 或 塑 料 製

成 ， 同 時 如 容 器 的 容 量 不 超 過 2 升 ， 則 容 器 表 面 須 有 可 觸 摸 得 到 的 垂 直 棱

紋 或 溝 紋 凹 槽 。  




